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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組織處境風險機會與危害鑑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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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文件版本為01版，修訂換版時，文件版本依序為02、03…遞增。


1.目的：
依本校各作業活動，鑑別評估本校之職安衛管理系統風險與職安衛風險；作為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目標、作業管制、緊急應變措施或教育訓練等風險控制措施、控制危害之依據，以利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運作。
2.適用範圍：
凡本校面臨之內外部議題、利害關係人需求與期望導致之職安衛管理系統風險及守規義務或所有作業、設施對職業安全衛生造成直接或間接危害或預期有影響之所有職業安全衛生危害者均適用之。
3.權責:
3-1. 危害鑑別小組：
3-1-1.	各處室代表負責執行該部門之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工作及提出風險控制方法，並配合職安衛人員進行必要之風險及危害控制工作。
3-1-2.	收集討論組織內外部議題、利害關係者關注議題。
3-2. 管理代表：執行組織內外部議題及利害關係者關注議題、危害鑑別與風險管理之確認、整合評估結果與改善項目。

4.定義：
4-1. 工作者: 受組織管制，執行作業或作業相關活動的人員。
4-2. 危害：係指潛在造成任何形式傷害的來源狀況或行為，這些損害包括人員傷殘或不健康、作業環境之損壞或是這些後果同時發生。
4-3. 危害鑑別：確認組織的作業活動、產品或服務對教職員的各項可能危害的存在並定義其特性的流程。
4-4. 風險：組織的營運過程可能或曾經發生過之可能影響職安衛或組織營運之事件。
4-5. 風險評估：用以評估其組織活動、產品與服務對本校營運造成間接或直接傷害的風險，並以估計風險的規模與決定風險是否為可接受的整個流程。
4-6. 利害相關者：董事會、教職員（工作者）、政府機關、學生、承攬商等。
4-7. 守規義務：法規要求或其他要求，
5.內容：
5-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風險機會/職業安全衛生風險(危害鑑別)機會評估時機：
5-1-1. 定期評估：由職安衛發動，每年應重新評估更新一次。
5-1-2.	不定期評估：
(a)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有重大修訂時。
(b) 本校內組織如有重大之變更時，須重新評估及鑑別因組織變更而對組織及職安衛管理系統、或其一切因應之活動，所可能造成之風險與機會。
5-2. 職安衛管理系統風險機會作業活動：
5-2-1.	職安衛推行小組定期開會討論組織處境所面臨之內外部議題，各項議題評估學校現行應對措施後，判定現有運作是否存在潛在風險或機會。
5-2-2.	除組織處境之內外部議題外，需同步評估學校之利害關係人需求與期望，這些利害關係人之需求與期望將可能成為學校之守規義務。
5-2-3. 相關風險/機會及守規義務項目，由推行小組評估後，管理代表判定是否成為該年度學校需推定之重大議題，判定為重大議題後，由執行秘書與職安衛人員制定相關管制目標、標的或行動計畫推行；推行之成果於例會與管理審查會議中檢討。
5-2-4. 相關評估結果由執行秘書紀錄於「組織處境及利害關係人需求分析與風險機會評估報告」中。
5-3. 職安衛風險(危害鑑別)機會作業活動：
5-3-1.	進行危害鑑別的活動之前，風險鑑定小組(各處室代表)，每年檢視該作業環境中之流程、名稱，填寫「危害鑑別登錄表」；辨識出工作場所中所有的工作環境及作業活動，作為後續辨識危害的依據。
5-3-2.	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鑑別包括範圍如下：
(a) 工作場所中各項作業活動及提供之設施。
(b) 所有人員進入工作場所之活動(含承攬商、訪客等)例行及非例行執行作業。
(c) 所有人員的行為、能力及其他人性的因素。
(d) 由工作處所之外，並會引起不利於在組織管制下之工作處所人員之健康與安全的已知危害。
(e) 在工作處所附近，由本校所負責管制下之工作相關活動，所造成的危害。
(f) 在工作處所內，無論由本校或外界所提供的基礎架構、設備及材料。
(g) 本校內其一切活動或材料的變更，或預計的變更。
(h) 對職安衛管理系統的修改，包括臨時的變更及其對作業、流程及活動的影響。
(i) 與風險評估與必要管制措施相關之任何適用的法律義務。
(j) 工作區域、流程、安裝、機械/設備、作業程序及工作組織，包括對人員能力之合適性等項之設計。
(k) 工作區域中可能造成之健康危害。
(l) 工作中存在之社會心理、四大計畫等潛在危害。
[bookmark: _Hlk155254514]5-3-3.	找出潛在危害後，依「危害鑑別評估標準」之準則，思考本校日常作業中可能產生的危害，可考慮過往經驗或潛在發生的狀況，考量其嚴重性及可能性之風險判定依據說明，搭配風險矩陣圖確認危害等級判定，並登錄於「危害鑑別評估表」中。
5-3-4.	降低風險所採取之控制措施：
危害鑑別之結果，按控制分級原則思考消除風險/取代風險/工程控制/管理控制/防護具等機制，並定期檢討改善成效。
5-3-5.	職業安全衛生機會之評估：職業安全衛生機會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其他機會應將下列項目納入考量:
(a) 可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的職業安全衛生機會，納入考量的事項有已規劃之組織、政策、過程或活動的變更，及:
- 調整適合工作者之工作、工作編組及工作環境的機會
- 消除危害或降低職業安全衛生風險之機會
(b) 改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其他機會。
5-3-6.	職業安全衛生機會之評估依「危害鑑別評估表」中所列之每一作業與活動，鑑別 潛在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的機會、實現機會的規劃措施及機會施行後可提升之 安全衛生績效，登錄於「危害鑑別評估表」。:
5-4. 審查與記錄保存：
相關評估之結果必須保存三年以上，每年管理審查會議由最高管理階層或管理代表進行審查，依審查結果決定後續改進措施。

6.相關文件：
6-1. 組織處境及利害關係人需求分析與風險機會評估報告
6-2. 危害鑑別評估表。
附表一、組織處境及利害關係人需求分析與風險機會評估報告
討論議題：本校透過會議評估組織處境(內/外部議題和利害關係人)要點及本校對於此類情況是否為得以控制、反應需採取特定行動。
 (一)組織處境內外部議題評估： 
	因素
	組織處境
	現有對應措施
	現有措施是否符合
	風險/機會
	後續行動

	政治環境
與法規
	
	
	☐不符合
☐符合,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經濟情勢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社會文化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科技技術
變化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人員
與組織文化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二)利害關係人評估總結：
	因素
	組織處境
	現有對應措施
	現有措施是否符合
	風險/機會
	後續行動

	董事會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教職員
(工作者)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政府機關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學生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承攬商
	
	
	☐不符合
☐符合, 但有風險
☐符合, 且有提升績效機會
	☐　風險
☐　機會
	


     小結：


二、風險機會評估
討論議題：
(一)風險評估結果與決議：


(二)機會的發現與決議：


(三)守規義務：


會議總結：



附表二、危害鑑別評估表
	評估單位：
	
	
	
	
	評估日期:
	
	評估人員:
	

	1.編號
	2.作業/流程名稱
	3.辨識危害及後果(危害可能造成後果之情境描述)
	4.現有防護設施
	5.風險評估
	6.降低風險所採取之控制措施
	7.控制預估風險
	8.是否有改善機會

	
	
	作業週期
	作業環境
	機械/設備工具
	能源/化學物質
	作業資格
	危害類型
	危害可能造成後果之情境描述
	工程控制
	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具
	嚴重度
	可能性
	風險等級
	
	嚴重度
	可能性
	風險等級
	　

	　
	　
	　
	　
	　
	　
	　
	　
	
	　
	　
	　
	　
	　
	　
	　
	　
	　
	　
	　

	　
	　
	　
	　
	　
	　
	　
	　
	　
	　
	　
	　
	　
	　
	　
	　
	　
	　
	　
	　

	　
	　
	　
	　
	　
	　
	　
	　
	　
	　
	　
	　
	　
	　
	　
	　
	　
	　
	　
	　

	　
	　
	　
	　
	　
	　
	　
	　
	　
	　
	　
	　
	　
	　
	　
	　
	　
	　
	　
	　



附表二、危害鑑別評估表
	嚴重度之分級基準參考例

	　
	　
	　
	　
	　
	　
	　

	等級
	人員
	財務損失
	適法性
	對環境/公眾之
	對公司及

	
	
	(含設備損失)
	
	衝擊
	營運活動之影響

	S4
	極嚴重
	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受傷
	重大財務損失(100萬以上)
	違法且受罰
	釋放至環境並造成公害事件
	停止相關活動數月以上

	S3
	嚴重
	眼睛或四肢傷殘
	具體財務損失(30至100萬之間)
	違法且需立即改善
	對設備造成污染，且排放至外界並對環境造成輕微影響
	停止相關活動數週

	S2
	中度
	扭傷、拉傷或挫傷，酸、鹼腐蝕
	輕微財務損失(3至30萬之間)
	限期改善
	對設備造成污染但未對環境造成威脅
	停止相關活動數日

	S1
	輕微
	虛驚事故，輕微割傷，皮膚暴露或可自行包紮及處理
	幾無損失(0至3萬以下)
	合乎法規
	能管制處理或無影響
	無影響

	可能性之分級基準參考例
	
	採取降低風險之控制措施

	　
	　
	　
	
	　
	　
	　

	等級
	傷害或意外事故之發生頻率
	
	風險等級
	風險控制規劃
	備註

	P5
	時常
	每年發生≧5 次
	
	5-重大風險
	須立即採取風險降低設施,在風險降低前不應開始或繼續作業。
	不可接受風險，對於重大及高度風險者須發展降低風險之控制設施，將其風險降至中度以下。

	P4
	很可能
	每年發生1-5 次
	
	4-高度風險
	須在一定期限內採取風險控制設施，在風險降低前不可開始作業，可能需要相當多的資源以降低風險，若現行作業具高度風險，須儘速進行風險降低設施。
	

	P3
	可能
	每 5 年發生1 次以上且每年≦1 次
	
	3-中度風險
	須致力於風險的降低，例如：　　　●基於成本或財務等考量，宜逐步採取風險降低設施、以逐步降低中度風險之比例。　　　　　　　　●對於嚴重度為重大或非常重大之中度風險，宜進一步評估發生的可能性，作為改善控制設施的基礎。
	

	P2
	很少
	每 10 年發生1 次以上且每5 年≦1 次
	
	2-低度風險
	暫時無須採取風險降低設施，但須確保現有防護設施之有效性。
	可接受風險，須落實或強化現有防護設施之維修保養、監督查核及教育訓練等機制。

	P1
	不可能
	每10 年發生≦1 次
	
	1-輕度風險
	不須採取風險降低設施，但須確保現有防護設施之有效性。
	

	風險等級之分級基準
	

	　
	可能性等級

	
	P5
	P4
	P3
	P2
	P1

	嚴重度等級
	S4
	5
	5
	4
	3
	3

	
	S3
	5
	4
	3
	3
	2

	
	S2
	4
	3
	3
	2
	1

	
	S1
	3
	2
	2
	1
	1



